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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洪于媜
電話：06-6351762
電子信箱：edu431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歸仁區保西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7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社字第11207471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請各校落實配合於電子資訊媒體等，播放交通安全宣導影

片，以維學生通學安全，相關播放資訊題材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112年5月道安會報會議紀

錄辦理。

二、配合擴大宣導交通部112年重點宣導事項，請各校運用校門

口大電視牆、網站或社群媒體播放宣導影片，並於辦理畢

業旅行、校外教學或外埠參訪時之遊覽車上，加強播放相

關交通安全宣導影片，宣導主題如下：

(一)看到閃光紅燈、「停」標誌及標線，車輛應停車(車輪須

完全停止狀態)，確認無人車再通過。

(二)行人不要在路段中穿越道路，請走行人穿越道。

(三)路口有行人穿越，汽機車務必「停車」讓行人先行。

(四)行經設有學校、醫院標誌之路段、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

其他人車擁擠處所，均應減速慢行，作隨時停車之準

備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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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自行車騎乘安全相關注意事項。

(六)上開相關宣導文宣或影片，可至交通部-交通安全入口

網:168.motc.gov.tw內搜尋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副本：本局社會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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